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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从业人员申请工伤认定应提交什么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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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今年的年休假，您休了
吗？关于带薪年休假，您了解多
少？市人社部门为您讲解“带薪年休
假”的相关知识。

　　●哪些人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？
　　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二条规
定，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民办非
企业单位、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
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，享受带薪年休假。

　　●带薪年休假可以休几天？
　　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三条规
定，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，年休
假5天；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，年休假10天；
已满20年的，年休假15天。

　　●哪些人不能享受带薪年休假？
　　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，
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享受当年的年
休假：
　　（一）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，其休假天
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；
　　（二）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
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；
　　（三）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，
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；
　　（四）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
工，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；
　　（五）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，请
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。

　　●哪些假期不计入带薪年休假？
　　国家法定休假日、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
的假期。职工依法享受的婚丧假、产假等国

家
规定的
假期以及因
工伤停工留薪期
间 不 计 入 年 休 假
假期。

　　●换了新工作，带薪
年休假天数怎样算？
　　职工可享受的带薪年休假天
数与累计工作时间直接相关。根据
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四条
规定，年休假天数根据职工累计工作时间
确定。
  职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工作期
间，以及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
定视同工作期间，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。

　　●带薪年休假可以跨年休吗？
　　根据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五条规
定，单位根据生产、工作的具体情况，并考
虑职工本人意愿，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。
　　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，也可
以分段安排。一般不跨年度安排。单位因生
产、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
假的，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。

　　●应休未休年休假如何补偿？
　　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
假的，经职工本人同意，可以不安排职工休

年休假。
对职工应休未
休的年休假天数，
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
工资收入的300%支付年休假工
资报酬。

　　●企业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，带
薪年休假如何处理？
　　企业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，当
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的，应当按
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
天数，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，具体折
算方法为：（当年度在本企业已过日历天
数÷365天）×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
假天数-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天数，折算后不
足1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。
企业当年已安排职工年休假的，多于折算应
休年休假的天数不再扣除。

　
　 答：1. 在从业单位工作的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
且不超过70周岁的人员（包括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

待遇人员）。
　　  2. 年满16周岁的职业院校（含技

工院校）实习学生（包括签订三方实
习协议或经学校批准自行到实习

单位的实习学生和从业单
位招用的勤工助学学

生），在见习单
位（见习基

地 ）

见习人员。
　　3. 在住院医师等规范化培训期间的医学在读研
究生。
　　4. 在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服务人员（不符
合签订劳动合同情形且与家政企业签订服务协议的
人员）。

　　答：特定从业人员因从业活动遭受事故伤害或
者患职业病的，从业单位、受伤害人员或者其近亲
属、工会组织按照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申请工
伤认定应与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行业类型、职业
身份、从业活动等要素一致。申请工伤认定时，应
提交下列材料：
　　1. 工伤认定申请表；
　　2. 劳务合同、雇佣协议、实习协议、见习协议
等证明双方存在用工关系的材料；
　　3. 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(或职
业病诊断鉴定书)；
　　4.《工伤认定办法》规定的相应情形材料。

　 
　   答：从业单位为特定从业人员

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后，在规
定时间内缴纳工伤保险费

的，工伤保险关系自参
保的次日起生效；

办 理 工 伤 保
险 参 保

手

续后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工伤保险费的，工伤保险
关系自实际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次日起生效。

　　答：特定从业人员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至十
级伤残后，从业单位停止用工的，工伤保险基金按
规定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。其中，超过法定
退休年龄的，工伤保险基金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
补助金，按规定保障工伤复发的待遇。
　　特定从业人员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后，
工伤保险关系终止，工伤保险基金不再支付相关工
伤保险待遇，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不再受理劳动能
力复查鉴定申请。
　　参加工伤保险的特定从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
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，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和
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参照《工伤保
险条例》《山东省贯彻〈工伤保险条例〉实施办
法》及有关规定执行。

　　

    特定从业人员包括哪些人群？

  特定从业人员申请工伤认

定应提交什么材料？

　 特定从业人员领取一次性工伤

医疗补助金的条件是什么？领取

后是否继续享受工伤保险待遇？

  特定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

后何时生效？

□潍坊日报社全媒体

 记者 张沁

□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

　　7月1日，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7
部门印发的《超龄人员和实习学生等特定从业
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（试行）》正式实施，
将超龄人员、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实习学
生及见习人员、住院规培医学在读研究生、家
政服务人员四类人员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。
那么，特定从业人员申请工伤认定时应提交什
么材料？特定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后何时生
效？本期“人社政策你问我答”为您解答。


